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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其他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赋予我们的职责，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 2012 年度

对外担保及其他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77455.16 万元，占 2012 年

期末公司净资产的 100.34%。上述担保均无逾期情况。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6469.32 万元； 对公司控股股东维

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为 70985.84 万元。2012 年度，维科集团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61242.00 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的风险。 

我们同意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运作需要，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固定的前提

下，继续向各子公司提供人民币 70000 万元额度内的担保。 

同意公司为维科集团在人民币 100000 万元额度内进行银行融资担保，维科

集团为公司担保的总金额不受此上额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必须严格按照额

度进行，在为对方提供担保时，维科集团应提供公司认可的反担保措施。 

二、关于关联交易事项 

1、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我们对公司 201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审查，2012 年度公司与维科

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日常性关联销售 4948.21 万元，关联采购 2,616.77 万元；在

此基础上，公司预计 2013 年度与维科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关联销售 5000 万元，

关联采购 2000 万元。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市场行为，不存在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2012 年度超出预计范围的关联交易的运营方式和定价原则并未发生改变，

未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未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根据公司在 2006 年 3 月 6 日与维科集团签署的《关于经常性商品购销框架

协议》，在尚无法彻底消除与控股股东的日常关联交易的现状下，通过增强对关

联交易的披露，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2、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维科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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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短期资金融通余额为 15000 万元。上述与维科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行为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满足了公司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我们同意维科集团继续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中短期拆借资金，本项资

金拆借的资金使用费用按照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三、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事项 

公司董事会提名王伟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

针对上述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 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事项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 

2、根据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王伟先生履历等情况，我们没有发现存在不符合

《公司法》相关规定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且禁入尚未消除之现象的

情况；王伟先生任职资格合法，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我们同意提名王伟先生为董事候选人，并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利润分配预案事项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

为-146,692,036.18 元，由于亏损较为严重，决定 201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同意

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勤勉尽职，在国内享有较好的声誉，我们同意续聘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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